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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务机关怎样核定关联企业的应纳税额？ 
关联企业是指有以下关系之一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 
（1） 在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拥有或者控制关系； 
（2） 直接或者间接地同为第三者所拥有或者控制； 
（3） 其他在利益上具有相关联的关系。 
企业或者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产、经营的机构、场所与其关联企业之间

的业务往来，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及无关联关系的企业之间按照公平成交价

格和营业常规所进行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不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

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而减少应纳税得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可以进行合理调整，

按照独立企业之间进行相同或者类似业务活动的价格，按照在销售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者的

价格应当取得的收入和利润水平，按照成本价合理的费用和利润，或者按照其他合理方法，

调整其计税收入额或者所得额，核定其应纳税额。 
纳税人与关联企业之间融通资金所支付或者收取的利息超过或者低于没有关联关系的

企业之间所能同意的数额，或者利率超过或者低于同类业务的正常利率，税务机关可以参照

正常利率予以调整。 
纳税人与关联企业之间提供劳务，不按照独立企业之间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劳务费

用，税务机关可以参照类似劳务活动的正常收费标准予以调整。 
纳税人与关联企业之间转让财产、提供财产使用权等业务往来，不按照独立企业之间

业务往来作价或者收取、支付费用，税务机关可以参照没有关联关系的企业之间所能同意的

数额予以调整。 
纳税人有义务就其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向当地税务机关提供有关的价格、费

用标准等资料。 
 


